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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只備中文本)

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，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分，

我們一直積極關心及參與社會事務，對於十月初港府公佈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

條例》檢討諮詢文件，將會對言論自由及公民權利構成影響，甚表關注。 
 

前教宗若望保祿廿三世於 1963 年發表的《和平於世》中指出：「人由於自然法的

要求﹐有權利享受人性尊嚴、有權利享有應得的聲譽、有權利自由探求真理、在

遵守倫理秩序，並為謀求全體公共利益下，有權利自由發表並傳佈自己的意見，

也有權利自由發展藝術創作；最後他/她並有權利獲知客觀的報導。(《和平於世》

通諭 12)」 

 
我們在處理此份諮詢文件的大前提，是以維護公民權利和自由為原則，以捍衛人

權、創作和表達自由為首要目標。建基於此，港府若需要對這些自由施加限制時，

則有責任向市民大眾作出詳細的解釋，提供足夠的原因和理由之餘，更需要設立

有效，具高透明度和問責性的監管機制。 
 
目前，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》的管制範圍，包括報章、雜誌、漫畫、錄影

帶、光碟、鐳射碟、錄音帶及經電子傳遞的圖文及影像等。 
 
評審員的態度和質素，運作的透明度 

在中大學生報事件中，淫褻及不雅物品審裁處（下稱：「淫審處」）的評審員在評

審該份學生報時，沒有按照法例要求將他/她們認為是淫穢及不雅的內容和理由

寫出來，只在表格上填寫，認為評定為淫穢和不雅的部份是「文字和圖片」。此

等評審水評只會令香港的言論及出版自由淪為國際笑話，類似馬虎和不負責任的

態度，與法律賦予他/她們的權力不符。 

事實上，淫審處有責任協助出版人，讓他/她們日後有所依據和作出改善。而評

審員的責任重要，是因為他/她們有權利對出版自由和言論自由施加限制，因此

他/她們有必要在整個評審的過程中認真和審慎地作出審理。 

目前淫審處有三百多名評審員，但淫審處對他/她們的認識、成熟程度和知識究

竟知道幾多？而公眾亦無從得知淫審處為評審員提供的訓練和評審基礎為何。評

審員的道德標準是寬鬆、恰當、還是嚴謹？在道德層面是崇尚自由、情理兼容、

抑或是保守過時？目前公眾是無法對此等重要的資料作出掌握的。當公眾無法對

此等重要的資料作出掌握之餘，最可怕的是，目前的初級評審機制沒有任何透明

度可言。他/她們既掌握對刊物能出版與否的生殺之權，但卻沒有向公眾交代和

負責的義務。這是『正委』最關注的地方。 



何謂「淫褻」和「不雅」？ 

淫審處的評級標準，亦是備受公眾批評的一大原因。由於評審標準過於空泛，法

例將淫褻及不雅定義為包括暴力、腐化及可厭（violence, depravity and 
repulsiveness）。然而，何謂腐化？何為可厭？這些概念空泛，而且因人而異，因

此每次評級便依賴審裁員的主觀判斷和個人道德標準，同一份刊物刊跌落在保

守、持平或開明的審裁員手上，便有可能引致不同的評級，這樣令整個保障表達

自由的制度脆弱不堪。 

在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的網頁內，常見問題一欄中，就嘗試為「淫褻」及「不

雅」的定義作出空泛的「解釋」： 

根據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》，任何事物因為淫褻而不宜向任何人發布，即

屬「淫褻」；及任何事物因為不雅而不宜向青少年發布，即屬「不雅」。「淫褻」

及「不雅」包括「暴力、腐化及可厭」。1 
 
試問這樣的解釋是否足夠和清晰，以協助評審員作出持平和客觀的判斷？正由於

公眾對上述字眼的定義有不清晰之處，我們認為有關當局應重新就有關的字眼和

定義再次作出公開諮詢，讓社會人士有足夠的資訊和空間作出詳細討論。 
 
如果「阻止」青少年和兒童瀏覽不雅網頁？ 
 
互聯網已經成為愈來愈重要的傳播媒介。天主教教會亦十分重視大眾傳媒及新聞

言論自由，除了每年舉行世界傳播日外，教宗亦會為此而頒布文告。教會對於媒

體，不只關注其社會責任、傳媒工作者的專業操守及個人私隱，亦關注傳媒與人

權的關係、傳媒會否受到利益集團及被政治控制等問題。教會關注這些問題，是

因為它相信媒體提供的資訊是「為公益服務。社會有權利得到基於真理、自由、

正義與連帶責任的資訊」（《天主教教理》2494）。在對政府的要求上，《天主教教

理》第 2498 及 2499 節提出：「『基於公益，政府應負起特殊責任；政府的任務是

保護真正的及公正的資訊自由』。 
 
在資訊發達的時代，要阻止兒童和青少年瀏覽網頁，實在為不切實際的考慮。即

使要施加限制，應否由政府主導及強制性執行，並因此而容易造成政府濫權。這

不見得是一種杞人憂天的顧慮，由於香港仍沒有由民主和普選產生的政府，難免

令公眾產生由港府作出強制性的管制的憂慮。 
 
在淫審處的網頁內，亦有提出一些建議： 
 
我發現我的未成年兒子偷偷觀看不良網頁，我可以怎麼辦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http://www.coiao.gov.hk/b5/faq.htm 
 



 
你可安裝過濾軟件，把不適合兒童及青少年使用的網頁過濾。此外，家長從旁指
引亦是有效的方法。家長可陪同子女瀏覽互聯網，若容許子女獨自瀏覽，便應密
切關注他/她們所接觸的網頁內容，並鼓勵他/她們如果遇到令人反感的內容時與
你傾談。2 
 
我們明白社會有責任為下一代和青少年建立健康和正面的價值觀，因此加強家

長、老師和青少年，孩子的溝通，透過公民和學校教育，讓孩子和青少年早日認

識兩性知識，是最理想的做法。 
 
審裁機制 

由於淫審處的評審員的質素參差不齊，前接連發生「大衛像」、「中大學生報」等

事件後，使社會對淫褻及不雅物品審查尺度與機制產生的疑問愈來愈多。到目前

為止，由於社會上根本無劃一及被認同的「社會道德標準」，究竟淫審處如何對

類似「淫穢」、「不雅」、「暴力及可厭」等字眼作出定義？此外，對評審員的要求、

質素、廣泛性及評審指引等有沒有可以改善之處？經過這些事件的發生，社會上

對淫審處存在價值之質疑聲音也不斷提高。 

我們可以接受諮詢文件中的部份建議，即從陪審員名單抽取人選擔任審裁員的方

案，藉此可能可提高淫審處的公平性和認受性。按目前香港的法律，擔任陪審員

亦有一定的限制，包括年齡需介乎 21 歲 65 歲，和熟悉中文或英文。然而，如果

要確保淫審處的評審員有更大的代表性和對有關的評審公平起見，我們認為最理

想的做法是從目前所有年滿十八歲的香港居民中，以抽籤方式抽出評審員，並為

他/她們提供清晰的定義和指引，以確定本地的言論自由和出版自由。 

我們認為影視處可建議出版商主動提交並作評級，並跟進市民投訴，必要時向出

版社／網站發出勸喻／建議，遇上爭議或較嚴重的違規，再提上司法機構公開審

議。為免增加目前法庭的的工作量或影響目前的案件排期，亦可由司法部門設立

一審裁處，以專門處理有關的案件及爭議，有關的案例亦可因而累積經驗，並為

社會建立一套較有公信力，而且因時制宜的準則！ 

我們期望有關的建議可以避免閉門初審所造成的爭議，讓與該物品相關的人，能

於正式的法庭上公開答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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